
云南省订立电子劳动合同工作指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订立（含变更）

电子劳动合同，规范电子劳动合同的管理，保护劳动者和用

人单位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办公厅《电子劳动合同订立指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

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指电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

名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经协商一致，以可视为

书面形式的数据电文为载体，使用可靠的电子签名订立的劳

动合同。

第三条 注册或者实际经营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用人

单位及其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电子劳动合同，适用本指

引。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

劳动者订立电子劳动合同，依照本指引执行。

平台企业及其关联企业与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

形的劳动者订立电子用工协议的，参照本指引执行。



第四条 鼓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电子劳动合同，提

高劳动用工管理水平和效率。依法依规订立的电子劳动合同

视为书面劳动合同，与书面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其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第二章 电子劳动合同订立服务平台

第五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电子劳动合同的，一般

应当通过电子劳动合同订立服务平台订立。

第六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电子劳动合同，可使用

政府部门或市场主体建设的第三方电子劳动合同订立服务

平台及自建的订立服务平台（以下统称订立服务平台）与劳

动者订立电子劳动合同，并不得向劳动者收取费用。

第七条 鼓励用人单位优先选用政府部门建设的订立

服务平台。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建设的电子劳动合

同订立服务平台为政府公益服务平台，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订立电子劳动合同等提供免费公共服务。

第八条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非通过政府订立服务平台

订立电子劳动合同的，应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制定公

布的数据格式和标准，及时提交电子劳动合同相关数据，便

捷办理就业创业、劳动用工备案、社会保险等业务。市场主

体建设的订立服务平台可通过区块链等方式接入政府服务



平台。

第九条 订立服务平台应当遵循《第三方电子合同服务

平台功能建设规范（GB/T36320—2018）》和《电子合同订立

流程规范（GB/T36298—2018）》的相关原则，具备身份认证、

电子签名、意愿确认、数据安全防护等能力。应当通过有效

的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供劳动合同订立、调取、储存、应用

等服务，确保电子劳动合同信息的订立、生成、传递、储存

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满足真实、完整、准确、不可篡改和

可追溯等要求。

第十条 订立服务平台应当向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供

电子劳动合同订立过程中有关数字证书、数字签名等核心技

术应用的释明，并发布查验数字证书有效性和验证数字签名

完整性的基本方法。

第十一条 订立服务平台应当留存和管理电子劳动合

同全过程证据，保证电子证据链的完整性，确保相关信息可

查询、可调用，为用人单位、劳动者以及法律法规授权机构

查询和提取电子数据提供便利。

第十二条 订立服务平台及其所依赖的服务环境，应当

按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

度 2.0 标准中第三级的相关要求实施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确

保平台稳定安全运行，提供持续服务。订立服务平台应当具

有容灾备份保障机制，具备数据备份和恢复功能，防止所收



集或者使用的身份信息、合同内容信息、日志信息泄露、篡

改、丢失。

第十三条 订立服务平台建设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互联网

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国家对信息安

全管理及密码管理的相关规定，建立健全电子劳动合同信息

保护制度，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

电子劳动合同信息。未经信息主体同意或法律法规授权，订

立服务平台不得向他人提供电子劳动合同查阅、调取等服

务。

第三章 电子劳动合同订立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电子劳动合同，应当

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电子劳动合同。

第十五条 电子劳动合同的内容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的规定。鼓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使用政府发布的劳动合同示范文本订立电子劳动合同。电子

劳动合同未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

合同必备条款或内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人单位依法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电子劳动合同附件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文件：保密及知识产权协议、竞业限制协议、培训协议、补

充保险协议等相关材料，但应当将其转换为防篡改的文档完

整展示给劳动者。

第十七条 电子劳动合同的订立过程应当能够完整、清

晰、准确地反映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真实意愿。

第十八条 订立电子劳动合同前，用人单位应明确告知

劳动者订立电子劳动合同的流程、操作方法、注意事项，并

应明确告知劳动者电子劳动合同中有关用人单位名称、劳动

者姓名、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工作地点、

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

动条件、职业危害防护等核心关键信息。

第十九条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订立电子劳动合同时，要

确保提交身份信息真实、完整、准确。用人单位可通过联网

信息核验、法定代表人生物特征识别验证、手机短信息验证

码等技术手段进行认证，并使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签名法》要求、依法设立的电子认证服务机构颁发的数字证

书和密钥，进行电子签名；劳动者可通过电子社保卡、生物

特征识别验证、联网信息核验、手机短信息验证码等技术手

段进行实人实名认证，确保真实反映当事人身份和签署意

愿。



第二十条 电子劳动合同经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署可

靠的电子签名后生效，并应当由订立服务平台精确记录签署

时间并提供可信时间戳。通过可信时间戳等技术进行固定的

订立服务平台记录的电子劳动合同签订完成时间为双方签

订电子劳动合同时间。

第二十一条 电子劳动合同订立后，用人单位应以手机

短信、微信、电子邮件或者 APP 信息提示等方式通知劳动者

电子劳动合同已订立完成。

第二十二条 用人单位应提示劳动者及时下载和保存

电子劳动合同文本，告知劳动者查看、下载完整电子劳动合

同的方法、途径，并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用人单位或订

立服务平台向劳动者提供免费劳动合同查询、下载渠道的，

视为已向劳动者交付劳动合同文本。

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或订立服务平台要确保劳动者

可以使用常用设备随时查看、下载、打印电子劳动合同的完

整内容，并不得向劳动者收取费用。

第二十四条 劳动者需要电子劳动合同纸质文本的，用

人单位要至少免费提供一份，并通过盖章等方式证明与数据

电文原件一致。

第二十五条 电子劳动合同的储存期限要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合同保存期限的规定。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指引中主要用语的含义：

（一）数据电文，是指以电子、光学、磁或者类似手段生

成、发送、接收或者储存的信息。

（二）可视为书面形式的数据电文，是指能够有形地表现

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

（三）电子签名，是指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

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

（四）可靠的电子签名，是指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电子签

名：

1.电子签名制作数据用于电子签名时，属于电子签名人

专有；

2.签署时电子签名制作数据仅由电子签名人控制；

3.签署后对电子签名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现；

4.签署后对数据电文内容和形式的任何改动能够被发

现。

（五）可信时间戳，是指权威机构使用数字签名技术产生

的能够证明所签名的原始文件在签名时间之前已经存在的

数据。

第二十七条 本指引未尽事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规定执行。


